
标的物介绍

一、重要提示：

竞价前请务必遵照《竞价公告》及《标的物介绍》要求，进行实地看样、调查标的物信息（如过户要求、违章情况等）、了解竞买资质、委托代理及尾款支付方式等内容。如违反相关规定，您的保证金可能会被资产处置机构划扣或产生其他司法处罚等后果，请审慎竞价！

二、标的物介绍：

1.本次招租共1个标的物：滁州市城投大厦食堂经营权，位于滁州市南谯区中都大道1598号，现有工作人员约200余人。食堂位于滁州市城投大厦三层，食堂面积大约1165.5㎡，共设置5个包间，包间面积大约260㎡，食堂餐厅布置餐位大约120座（均不含包间内人数）。零售商品区1个，面积约为20㎡（承租人自行勘察现场，以实际现状为准）。标的现状详见提供的现场照片，对现状标的物的利用价值由竞价人自行勘察现场，自行测算综合考虑竞价。请竞租人自行勘察，一切以实物为准。一旦成交后价款即为合同价款，承担自主经营权，并承担相应的风险，亏损均与出租人及代理机构无关。

2.房屋装饰装修情况：外墙为墙砖、地面地砖，墙面墙砖和乳胶漆、铝扣板吊顶。设施设备：消防设施齐全，水、电、通信到位。食堂内相关厨具设备招租人负责安装调试到位，后期竞得人自行进行装修及设备完善，招租人不提供相关装修及设备。租赁期间，竞得人有责任保护好房屋和厨具设备，不得随意改变结构或损坏厨具设备，如房屋出现漏雨、漏水、雨水淹以及厨具设备损坏等，由竞得人负责维修，维修费用由竞得人承担，造成的损失与招租方无关。

3.合同终止后3天内，承租方将承租房屋及设施设备等完好地交还招租人；承租方添置新物可移动部分由其自行收回；不可移动的固定装修、设施等不得拆除及毁坏，应无偿移交给招租人。

三、标的物现状：

见提供的现场照片，照片仅供参考，对现状标的物的价值由竞价人自行勘察现场，自行测算综合考虑竞拍价。一旦成交后价款即为合同价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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